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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

一、报告期内监事会的工作情况 

报告期内，监事会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和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

所赋予的职责，遵守诚信原则，从维护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权益出发，认真履行

监督职责。列席参加历次董事会和股东会，监督各项议案的执行等。本年度公司

监事会共召开 6次会议，会议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2022年 4月 11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审议

通过《2021年年度报告》及摘要、《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《2021年度财

务决算及 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》《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

报告》《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《关于续聘 2022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《2021

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《2022 年监事薪酬的议案》《关于购买监事责任

保险的议案》《关于 2021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》《2022-2024 年度股

东分红回报规划》《关于修订<监事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。 

（二）2022年 4月 27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2022

年第一季度报告》。 

（三）2022年 8月 26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2022

年半年度报告》及其摘要、《关于追认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》。 

（四）2022年 9月 13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》《关于聘任公司 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》。 

（五）2022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》《关于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

议案》《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 

（六）2022年 12月 12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《关于向中国光大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《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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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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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当前公司经营情况需要，并在公司经营管理中

得到了有效的执行，对公司的经营起到了较好的控制和防范作用，公司《2022

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客观、真实的反映了公司的内部控制现状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  事  会 

二〇二三年三月三十日 


